
 1

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〔2017〕134 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 2016 年度行政事业 

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厅属高校、直属事业单位： 

按照《四川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6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

控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川财会〔2017〕3 号，见附件 1）要

求，现将 2016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通知如

下。 

一、 切实提高对内控报告工作的认识 

2015 年财政部印发了《关于全面推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

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（财会〔2015〕24 号），文件明确要求，“各

级行政事业单位要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，在单位主要负

责人直接领导下，以全面执行《行政事业单位内控规范》为抓手，

以规范单位经济和业务活动有序运行为主线，以内部控制量化评

价为导向，以信息系统为支撑，突出规范重点领域、关键岗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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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和业务活动运行流程、制约措施，逐步将控制对象从经济活

动层面拓展到全部业务活动和内部权力运行。到 2020 年，基本

建成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，权责一致、制

衡有效、运行顺畅、执行有力、管理科学的内部控制体系，更好

发挥内部控制在提升内部治理水平、规范内部权力运行、促进依

法行政、推进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。”为了进一步推动行政事

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，近期，财政部印发了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

控制报告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,要求各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单位内部

控制报告管理制度，定期报送工作报告。各高校、直属事业单位

要提高对编报单位内部控制报告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对本单位内

部控制报告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健全工作机

制，强化协调配合，加大保障力度，加强内部控制人才队伍建设，

高质量地完成 2016 年度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工作。 

二、 数据准确，按时报送 

各高校、直属事业单位应当在认真学习《财政部关于全面推

进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建设的指导意见》和《行政事业单位内

部控制规范（试行）》的基础上，按照有关规定和本通知的要求，

根据本单位建立与实施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，及时编制和报送内

部控制工作报告。工作报告包括两方面内容：一是撰写 2016 年

开展内控制度建设情况的工作报告，主要包括：1.内部控制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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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实施工作总体情况；2.主要方法、经验和做法；3.取得的成效；

4.下一步工作计划；5.意见和建议。二是认真据实填写《2016

年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》（附件 2），对相关指标进行填报。

上述材料纸质版（加盖单位公章）和电子版请于 2017 年 4 月 10

日前报送省教育厅财务管理处。电子材料报送至电子邮箱：

434904005@qq.com。 

  三、加强监督，推动落实 

按照《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理制度（试行）》的规

定，各地区、省级各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本地区（部门）所属单

位内部控制报告工作的监督检查，建立内部控制报告监督检查机

制。每年抽取一定比例的所属单位内部控制报告，对报告内容的

真实性、完整性和规范性进行检查。我厅将根据工作安排，适时

组织开展对厅属高校和直属事业单位内控工作检查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为加强工作沟通联系，请各高校、直属事业单位填写《教育

厅内控工作联系表》报送本校、本单位负责内控工作的部门负责

同志和经办同志所属部门、姓名、联系方式，发送至电子邮箱：

404229121@qq.com。并加入“教育厅内控工作群”、群号：

56355751；对报告编制及报送工作中遇到的有关问题，请及时向

我厅反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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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人：蔡敏，联系电话：028-86115561 

 

附件：1.《财政厅关于开展 2016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

制报告编报工作的通知》（川财会〔2017〕3 号） 

2. 2016 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 

3.《财政部关于印发<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管

理制度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7〕1 号） 

4．教育厅内控工作联系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省教育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2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政务公开选项：不公开 

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3 月 21 日印发 


